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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热线：0571-87054412 87054448 公告

兹有浙江省公安边防总队海警第一支
队于2018年6月21日23时30分许在龙湾浅
坝庄吉船厂附近海域对一艘外观渔船进行
检查后，发现该船无船名船号，现场没有其
他船员，船上储存有成品油若干，无人出示
相关船舶证书。该船涉嫌无合法齐全手续
储存成品油，我支队依法将该船扣押在温州
鹿城区江滨路海警二大队码头。

请相关权利人在此公告发布之日起六

个月内到台州市椒江区望江路12号浙江海
警一支队认领并接受调查、主张权利、提供
有关证明文件。逾期未认领的，支队可依据

《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
七十一条的规定，自公告之日起届满六个
月，将上述物品作无主财物认定，并依法上
缴国库。联系电话0576-88490619。

浙江省公安边防总队海警第一支队
二〇一八年七月四日

无主财物公告

项先华:我会受理的申请人中国人寿财
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舟山中心支公司与被
申请人项先华租赁合同纠纷仲裁案，因无法
向你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舟山仲
裁委员会裁决书[舟仲裁字（2017）第 108
号]，裁决内容如下：

一、被申请人项先华支付申请人中国人
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舟山中心支公司
租赁款299000元并赔偿申请人经济损失（损
失自2017 年11月1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
期贷款利率计算至款项还清之日止）；

二、本案仲裁费 9150 元、公告费 1000
元，由被申请人承担；因申请人全额预缴本
案仲裁费、公告费，被申请人承担部分径行
支付给申请人。

上述裁决应由被申请人支付给申请人
的款项，限被申请人收到本裁决书之日起七
日内支付。

上述裁决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为送达。

舟山仲裁委员会
2018年7月4日

仲裁公告

法院公告
2018年7月4日

“浙江公告”微信号上线啦！
动动手指自助申请公告发布——
公告上传、查询、自助缴费……
“一次都不用跑”就能搞定

二维码见右边

（2018）浙0106民初4114号
邬春华：本院受理原告钱丽霞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原告诉请归还借款50000元。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告知合
议庭成员通知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并定于2018年10月10日上
午09时0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上泗法庭中法
庭2号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
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06民初1252号

徐伟俊：本院受理原告关迎连诉你离婚纠纷一案，原
告诉请判令原被告离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告知合议庭成员
通知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和30日。并定于2018年10月10日上午09时3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上泗法庭中法庭2号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
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11927号

吴荣波、张为敏：本院受理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杭州城西小微企业专营支行诉你及杭州亿丰家居
时代广场觅雪建材商行、薛迎春、陶建洲、陈若画、林
在富、蔡萍华、吴丽平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们送达（2017）浙0106民初11927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7994号

杭州仁培物流信息服务有限公司、邓冲、项健:本院
受理原告张琦诉被告杭州仁培物流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王成洪、邓冲、项健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等。本案由
审判员李国华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组成合议庭，书
记员董佳担任记录，定于2018年9月14日上午9时30分
在本院瓶窑法庭第五审判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判决。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
日内。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7975号

杭州仁培物流信息服务有限公司、邓冲、项健:本院
受理原告张琦诉被告杭州仁培物流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王成洪、邓冲、项健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由审判
员李国华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组成合议庭，书记员
董佳担任记录，定于2018年9月14日上午9时00分在本
院瓶窑法庭第五审判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7994号

杭州仁培物流信息服务有限公司、邓冲、项健:本院
受理原告张琦诉被告杭州仁培物流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王成洪、邓冲、项健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案由审判
员李国华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组成合议庭，书记员
董佳担任记录，定于2018年9月14日上午9时30分在本
院瓶窑法庭第五审判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4737号

张海强：本院受理原告唐永兆诉被告张海强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18）浙 0110 民初 4737 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7259号

宁波果郡主家纺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广东
原创动力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与被告宁波果郡主家纺科技
有限公司、浙江淘宝网络有限公司著作权侵权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开庭时间为
2018年9月28日上午10时，地点在本院第二十二号审判
庭，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9122号

杭州爱尚当家智能家居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马
明杰诉被告杭州爱尚当家智能家居有限公司装饰装修合
同纠纷一案中，现定2018年9月25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
十一法庭公开进行审理，因你下落不明，现本院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审判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和举证期限通知。自本公告发出
六十日，即为送达。逾期或不到庭，本院将依法进行缺席
审理。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19323号

赵向阳：本院受理原告李永万诉被告赵向阳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7）浙0110民初19323号民事判决书、诉讼费用负
担通知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诉讼费用负担通知书，逾期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4373号

桐庐华卓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州
七喜建材有限公司诉被告桐庐华卓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18）浙0110民初4373号民事判决书、诉讼费用
负担通知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诉讼费用负担通知书，逾期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5502号

毛爱青:本院受理原告田振静诉被告毛爱青建设工
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中，因你下落不明，现本院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审判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和举证期限通知。本案本院决定
于2018年09月06日9时在本院第十一法庭公开进行审
理，举证时限至2018年09月05日止，逾期或不到庭，本
院将依法进行缺席审理。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7564号

杭州喜糖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杨
自宝诉被告杭州喜糖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装饰装修合
同纠纷一案中，因你下落不明，现本院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开庭传票和举证期限通知。本案本院决定于2018年
09月28日14时30分在本院第十二法庭公开进行审理，
举证时限至2018年09月27日止，逾期或不到庭，本院将
依法进行缺席审理。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8443号

杭州爱尚当家智能家居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张
凌霄诉被告杭州爱尚当家智能家居有限公司装饰装修合
同纠纷一案中，现定2018年9月19日14时30分在本院
第十一法庭公开进行审理，因你下落不明，现本院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审判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和举证期限通知。自本公告发
出六十日，即为送达。逾期或不到庭，本院将依法进行缺
席审理。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27民初1196号

杭州千岛湖淳风木结构景观有限公司、张红春、姚
桂香：原告中国邮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淳安县支行诉你
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2018）浙0127民初1196号民事判决书。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7）浙0212破10号之一

2017年12月29日，本院根据宁波东港紧固件制造
有限公司的申请裁定受理宁波中亿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破
产清算一案。查明宁波中亿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财产不足
以清偿破产费用。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
破产法》第四十三条之规定，债务人财产不足以清偿破产
费用的，管理人应当提请人民法院终结破产程序。人民
法院应当自收到请求之日起十五日内裁定终结破产程
序，并予以公告。现宁波中亿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财产不
足以清偿破产费用，管理人请求终结破产清算程序，符合
法律规定，本院予以准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
产法》第四十三条第四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款之规定，
本院于2018年6月15日裁定宣告宁波中亿国际贸易有
限公司破产并终结宁波中亿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破产清算
程序。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7）浙0212破24号之一

2017年12月29日，本院根据宁波市鄞州汇金小额

贷款股份有限公司的申请裁定受理宁波福斯特文具有限
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查明宁波福斯特文具有限公司财产
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本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三条之规定，债务人财产不足以清偿
破产费用的，管理人应当提请人民法院终结破产程序。
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请求之日起十五日内裁定终结破产
程序，并予以公告。现宁波福斯特文具有限公司财产不
足以清偿破产费用，管理人请求终结破产清算程序，符合
法律规定，本院予以准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
产法》第四十三条第四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款之规定，
本院于2018年6月15日裁定宣告宁波福斯特文具有限
公司破产并终结宁波福斯特文具有限公司破产清算程
序。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8）浙0281民初1270号

邹启朋（1977年10月30日出生）：本院受理原告陈
建荣与被告邹启朋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
向你公告送达（2018）浙0281民初1270号民事判决书。
该判决书确定：被告邹启朋归还原告陈建荣借款10 000
元，款限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日内付清。自公告
发出之日起六十日内前来本院领取,逾期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
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18）浙0281民初1594号

蒋丰伟：本院受理原告蒋运涛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18）浙
0281民初1594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被告蒋丰伟
归还原告蒋运涛借款100000元。本公告自发布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18)浙0604民催13号

申请人绍兴市上虞富思特空调阀门有限公司因银行
承兑汇票一份遗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
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
规定，现予公告。一、公示催告申请人：绍兴市上虞富思
特空调阀门有限公司。二、公示催告的票据：银行承兑汇
票一份（汇票号码：110233720220320180525199449759，
出票金额为120000元，付款行中国工商银行上虞市支
行，出票人为浙江汇隆空调设备有限公司，收款人为绍兴
市上虞富思特空调阀门有限公司，该票据最后持有人为
申请人，出票日期为2018年5月25日）。三、申报权利
的期间：自公告之日起至2018年12月16日止。四、在
申报权利期间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权利。届时
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
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
效。 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
（2018）浙0226民初4471号

潘坚锋：本院受理原告秦东虎诉被告潘坚锋为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民
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
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诉讼材料。原告
秦东虎起诉要求：1、被告立即归还原告借款174 000
元，并支付利息（自起诉之日起按年利率6%计算至判
决确定履行之日止）；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与举证

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本案依法组成合议
庭，并定于2018年9月25日上午8时30分在宁海
县力洋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宁海县人民法院
（2018）浙0903民初1878号

孙秀华：本院受理原告胡国定诉被告孙秀华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
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
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民事裁定书
（转普通程序）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九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舟山市普陀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破13号

本院根据蔡圣良的申请裁定受理温州华瑞控
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瑞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
于2018年6月1日指定北京盈科（温州）律师事务

所为管理人。华瑞公司的债权人应在2018年8月8日
前，向华瑞公司管理人（通讯地址：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
市府路同人恒玖大厦 22 楼；联系电话：何曼丽
15057518880）申报债权。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华瑞公
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华瑞公司管理人清
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18年8月10日上午9
时在第18法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
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华瑞公司的法定代表
人季荣华、财务管理人员及其他经营管理人员自公告之
日起15日内向本院（或管理人）提交公司印章、账簿、文
书资料、财产状况说明、债务清册、债权清册、有关财务
会计报告等，若未能提供或提供材料不全导致无法清算
的，其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依法应对公司债务承担相应民
事责任。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叶海林：本院受理原告温州泰旺鞋材有限公司与你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民事判
决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
规定，现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浙0304民初1373号民
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一、被告叶海林应在本判决生
效后十日内支付原告温州泰旺鞋材有限公司货款
38211.36元。二、驳回原告温州泰旺鞋材有限公司的其
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
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
十三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
案受理费1007元，由原告温州泰旺鞋材有限公司负担
207元，由被告叶海林负担800元。公告费650元，由被告
叶海林负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4民初2747、2748号

王小文、文宗群：本院受理原告丁盛进分别诉你们网
络购物合同纠纷两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案件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庭前调解告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
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
查询告知书、诚信诉讼告知书、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2018）浙0304民初
2747号原告丁盛进与被告王小文网络购物合同纠纷一
案定于2018年9月19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第十审判
庭公开开庭审理；（2018）浙0304民初2748号原告丁盛进
与被告文宗群网络购物合同纠纷一案定于2018年9月
19日上午10时00分在本院第十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4民初3179号

程凤武：本院受理原告余志海与被告程凤武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庭前调解告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简易程序转普
通程序）、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诚
信诉讼告知书、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8年10月9日上午9
时00分在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4民初3281号

薛松：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恒鑫运输服务社与被
告薛松挂靠经营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
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庭前调解告知书、开庭传
票、民事裁定书（简易程序转普通程序）、风险提示书、
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诚信诉讼告知书、令状
式裁判文书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2018年10月9日上午10时00分在本
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4民初3282号

林伙生：本院受理原告严瑞杰与被告林伙生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庭前调解告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简易程序转普
通程序）、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外网查询告知书、诚
信诉讼告知书、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8年10月9日下午15
时00分在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寻亲公告

现公告查找以上弃婴的亲生父
母，自公告之日起60天内，请弃婴的
亲生父母或其他监护人持有关证明
材料到市社会福利院认领，逾期未认
领的我局将视为查找不到亲生父母
的弃婴处理。 建德市民政局

2018年7月4日

某男婴，于 2015 年 4 月
15日晚上23点左右，被发现
遗弃在建德市新安江街道溪
头新村 125 幢 2 单元 503 室
门口，由当地派出所送入我
院至今。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资产转让协议》，中国东

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
利，依法转让给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
清单中所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含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
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所列清单中浙江丰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债权所列明的为截止至2015年8月21日本金、利息余额，截止日之后的利

息、罚息、复利按照合同约定和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规定另行计算，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承担的还款责任以实际履行时根据主
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计算的数额为准，除特别注明外，均指人民币（外币授信折人民币计），单位为元。

特此公告。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8 年7月4日

注：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序号

1

借款人

浙江丰盛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编号

676287123214124；676287123214123；676287123214122；6762871232014121

本金余额

29750000.00

欠息

1143349.52

担保人

担保人：浙江大都置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楼志书、吕桂芳、
楼志松、宗笑笑 抵押人：楼泽宇、楼志松、楼向阳、楼志兴

担保合同编号

xc676287925013008；6762879250150416；676287925014123；
676287925014122；67628799914222；67628799914122；67628799914121

被继承人徐元生前于1997年8月27日
在原浙江省公证处（现为浙江省杭州市东方
公证处）办理了遗嘱公证，公证书编号：（97）
浙证字第4910号。

现徐元已于2018年5月29日死亡。上
述遗嘱指定的受益人江巧英已向本处申请
办理遗嘱继承公证。为保护相关人员的合

法权益，如有持有徐元的新立的公证遗嘱，
请于本公告发布之次日起15个工作日内持
公证遗嘱向本公证处主张相应权利。

特此公告。

浙江省杭州市东方公证处
2018 年7月4日

公证公告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公告
根据宁波协安置业有限公司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签订的《债权

转让协议》，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所合法拥有的本公告项下资产（包括
债权及担保从权利），现已依法转让宁波协安置业有限公司，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
江省分公司特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或义务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向宁波协安置业有限
公司履行相关义务。宁波协安置业有限公司作为上述资产的受让人，现公告要求债务人及担保
人或义务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向宁波协安置业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
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或法院裁判文书所确定的义务。

《标的债权清单》 单位：元

注：
1．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

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
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2.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或法院裁判文书为准。

联系电话：0571-87836743
特此公告。

宁波协安置业有限公司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18 年7月4日

债务人名称

奉化市南山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

本金

24000000.00

欠息（截至2017年6月30日）

4224830.40

担保人

抵押人：奉化市南山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周海云、林君赞 保证人：周海云、林君赞


